[bookmark: _GoBack]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直各部门、单位，各市、县（市、 区）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贯彻落实意见，现就我省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精准把握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内涵和要求
（一）本国产品标准。本国产品应当符合在中国境内生产；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达到规定比例；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符合相关要求等 3 个条件。
其中，在中国境内生产，是指产品在中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
1.属性改变。指经过制造、加工或者组装等工序，产生完全不同于原材料、组件的新产品，并具有新的名称和特征（用途）。
2.特定区域。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
3.特定行业。对于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
4.不视为属性改变的细微操作。（ 1 ）为确保产品在运输或者储存期间保持某种状态进行的操作；（2）为产品运输或者销售进行的包装或者展示；（3 ）在产品或者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品牌、标志、标识以及其他用于区别的标记；（4）简单的上漆、磨光和分装；（5 ）其他不属于属性改变的情形。
对于在本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以及特定产品的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相关要求，财政部将在 5 年内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产品予以确定，并设置 3—5 年过渡期。在有关具体规定出台前，符合上述 “在中国境内生产”条件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本国产品。
（二）本国产品标准适用范围。适用于货物，包括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货物。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三）对本国产品支持政策。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 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 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 四）政策执行要求。
1.证明材料。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要求供应商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样式见附件，以下简称《声明函》）或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证明文件，并明确审查要求。 出具符合要求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文件的，该产品视为本国产品，不得再要求供应商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2.澄清、说明或补正。评审中发现《声明函》 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通知》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3.公告。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文件。
（五）争议处理。在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或监督检查中，对涉及本国产品标准存在争议的事项，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执行，必要时可以会同当地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依托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进行核实、鉴定。相关人员对此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处理原则如下：
1.组装类产品或组件。供应商及制造商应提供产品或组件的采购合同，进货记录，制造、加工、组装记录等证明材料。 能证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相关产品或组件可视为在中国境内生产。
2. 由原材料直接制造、加工形成的产品或组件。如钢材、陶瓷制品、玻璃等，供应商及制造商应提供产品或组件包装上依法标注的生产厂址等信息。生产厂址位于中国境内的，相关产品或组件可视为在中国境内生产。
二、相关要求
（一）持续清理市场壁垒，维护公平竞争。政府采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各市、县（市、区）财政、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确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不得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指定品牌或者限制品牌注册地、所有者；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二）加强政策宣传培训，完善内控机制。各市、县（市、区）财政部门要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通过政策宣讲、组织培训等方式推动落实。省级将组织修改采购文件范本，供各地参考。各级预算单位要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意识，结合本单位业务特点，尽快完善内控制度，将本国产品标准和相关政策要求嵌入到采购需求、采购文件、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等各环节中。
（三）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各市、县（市、区）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做好过渡期内经验总结和意见反馈工作，畅通供应商投诉救济渠道，妥善处理政策落实中的争议事项和问题，加强对评审专家和供应商的监督指导。对未落实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确保政策顺利实施。
本通知自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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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2025〕34号 ）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 1）1，生产厂为（厂名）2，厂址为（生产厂址）。 （产品名称 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 （产品名称 1）的（关键组件）4 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5 在中国境内完成。
2.（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厂名），厂址为（生产厂址）。 （产品名称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产品名称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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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 “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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